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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9年11月27日、11月28日

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7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函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停，公司股价涨幅较大。 于2019年11月27日、11月28

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累计达到20.13%，偏离上证指数20.73%。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

正常。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本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书面函证了公司控股股东—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不限于正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

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

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目前尚未发现涉及本公司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

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

卖公司股票。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19年11月27日、11月28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涨停，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

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股票市净率5.15，显著高于农牧

饲渔行业平均水平3.39， 敬请投资者注意市净率风险。 公司第三季度经营业绩无明显变化， 净利率-6.

41%，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2.17%，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变化无对应盈利能力变化支撑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无生产经营风险。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四）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

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

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五）行业风险。 公司属于农林牧渔行业板块，公司集棉花种植、良种繁育、甘草制品、畜牧养殖、乳

制品加工等为一体，是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近期国家出台相关宏观农业政策，请注意行业政

策风险。

（六）大股东质押风险或商誉减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无股权质押或商誉减值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一）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目前未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

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上网披露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其他相关方的书面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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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9年4月1日，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最高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滚

动使用。 上述额度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详见2019年4月3日公司登载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公告》[2019-018]）。

近日，公司与平安银行佛山城南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签订了《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

品合同》，出资人民币2,800万元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本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详细内容如下:

产品名称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本挂钩利率）产品

理财期限

自成立日到到期日共

30天

本金保证 保证

认购日期 2019年11月25日 理财产品成立日 2019年11月25日

理财到期日

（可提前支取）

2019年12月25日 持有到期收益率 3.50%/年。

理财金额 （小写）RMB�28,000,000.00�元 （大写）人民币：贰仟捌佰万圆整

本金及收益支付

存款本金

与收益在产品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一次性支付

一、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与平安银行无关联关系；

2、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具体购买理财产品如下：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金额（人

民币万

元）

资金来源

协议签订日

期

产品期限

实际收益（人

民币万元）

披露日期及

公告编号

1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

3,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9年1月

15日

2019年1月15日

-2019年3月15

日

19.15

2019年1月

18日，

2019-001

2

华夏银行慧盈人民币单

位结构性存款

5,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9年1月

09日

2019年1月09日

-2019年3月11

日

32.59

2019年1月

18日，

2019-001

3

光大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

5,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9年1月

25日

2019年1月25日

-2019年3月25

日

32.50

2019年1月

30日，

2019-002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

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

持有期产品

10,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9年1月

29日

2019年1月30日

-2019年4月30

日

102.5

2019年1月

31日，

2019-007

5

共赢利率结构24308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8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9年1月

24日

2019年1月25日

-2019年5月25

日

21.70

2019年2月

13日，

2019-008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大额存单产品合同

18,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9年2月

22日

2019年2月22日

-2020年2月22

日

未到期

2019年3月1

日，

2019-010

7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

存款产品19231282

5,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9年5月

16日

2019年5月17日

-2019年8月29

日

50.59

2019年5月

28日，

2019-031

8

浙商银行人民币单位结

构性存款

5,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9年5月

17日

2019年5月17日

-2019年8月17

日

51.11

2019年5月

28日，

2019-031

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

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

持有期产品（90天）

6,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9年8月

22日

2019年8月22日

-2019年12月

20日

未到期

2019年9月

11日，

2019-047

10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6,4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9年9月4

日

2019年9月4日

-2019年12月3

日

未到期

2019年9月

11日，

2019-047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做

出的合理资金配置，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投资。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

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2019年4月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监事会的意见详见2019年4月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四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3、保荐机构的意见详见2019年4月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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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

定，使用不超过15,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

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6月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7）。

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通过合理安排，资金运作良好。 截至2019年

11月27日，公司实际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共计14,900万元。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进度及资

金需求， 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将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4,900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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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股份”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

11月26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或送达书面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1月28日下午在浙江省诸暨

市店口镇解放路386号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朱张泉先生

主持，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阅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及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设立募集资金

专户及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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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1月26日以电

子邮件、电话传真或送达书面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1月28日下午在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

路386号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世华先生主持，会

议在保证所有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

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阅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审批程序合规有效。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对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进行置换，置换募集资金总额为102,627.08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审批程序合规有效。 根

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具体实施安排，公司将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和项目进度，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

费用。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34,000万元

（含本数，其中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4,000万元，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不超过120,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向全资子公司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重庆海亮

铜业有限公司、海亮铜业得克萨斯有限公司和海亮奥托铜管（泰国）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

合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本次增资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具体需要，未

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也不会对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增资完成后，全资

子公司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全资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 本次增资

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 不会对公司现有财务结构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上述几家下属子公司进行

增资。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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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前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已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本次拟将不超过134,000万元（含本数，其中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4,000万元，公开发行可转

换债券不超过1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股份” 或“公司” ） 于2019年11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616号）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56,860,319股募集配

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09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77,999,980.71元，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人民币28,414,267.70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49,585,713.01元。 以上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9月19日出具的大信验字[2018]第4-00034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收购诺而达三家标的公司100%股权项目、广东海亮年产7.5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

密铜管信息化生产线项目、安徽海亮年产9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信息化生产线项目、高精密环保型

铜及铜合金管件智能化制造技改项目、 年产10,000吨新型高效平行流换热器用精密微通道铝合金扁管

建设项目、铜及铜合金管材智能制造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以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943号）核准，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31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5,000万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12,

841.14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11月27日出具的

大信专审字[2019]第4-00133号《验证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年产17万吨铜及铜合金棒材建设项目（一期项目）” 、“年产7

万吨空调制冷用铜及铜合金精密无缝管智能化制造项目” 、“扩建年产5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信息

化生产线项目” 、“有色金属材料深（精）加工项目（一期）” 、“年产6万吨空调制冷管智能化生产线项

目” 、“年产3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智能制造项目” 和“补流还贷项目” 。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以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

经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130,

228.15万元。

经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

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广东海亮、安徽海亮、海亮新材料合计增资73,

000万元，对香港海亮增资5,830万美元。

截至2019年11月22日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浙江海亮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支行

3305016563440000

0222

888,000,000.00 38,363.97

广东海亮铜业

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37133615311 300,000,000.00 6,021,162.19

海亮（安徽）

铜业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

635-118409-012 370,000,000.00 1,312.84

浙江海亮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388374673322 60,000,000.00 7,470,557.56

浙江海亮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支行

3305016563440000

0223

54,000,000.00 231,999.68

浙江海亮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市支行

1953120104000989

8

331,585,732.30 5,636.31

浙江海亮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支行

1211025329201809

236

53,414,248.41 46,399.85 注1

合计 2,056,999,980.71 13,815,432.40 注2、3

注1：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的“19531201040009898” 账户是募集资金的验

资户，同时也是铜及铜合金管材制造项目的监管账户，该账户的初始存放金额系募集资金验资后，将募集

资金划转到其他各募投项目监管账户后的剩余金额。

注2：初始存放金额与募集资金净额的差额7,414,267.70元系当时未支付的中介费等发行费用。

注3：截止日余额不包括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4,900.00万元,公司已于2019年11月28

日归还该14,900.00万元募集资金。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重庆海亮、上海海亮、得州海亮、泰国海亮合计增

资180,513.00万元。

经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102,

627.08万元（含对子公司增资后置换的资金）。

三、公司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使用不超过 20,000.00万元（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详

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

编号： 2018-046）。 截至2019年6月2日，公司实际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共计16,000.00

万元。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公司于2019年6月3日将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6,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

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6月5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6）。

公司于2019年6月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使用不超过15,000.00� 万元（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详

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6月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57）。 截至2019�年11月28日，公司实际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共计14,900万

元。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公司于 2019�年11月28日将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14,900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

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6）。

四、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金额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34,000万元（含本数，其中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4,000万元，公开发行可转

换债券不超过1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使

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公司将及时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二） 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使用期间银行

贷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4.35%）测算，预计可为公司节约5,829.00万元财务费用。

（三） 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同时，公司将做好募集资金的

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在使用期限内，若募投项目因实际发展需要，实施进度超出目前的预计，或后续项

目投建条件成熟，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

常实施。

五、相关承诺

关于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做

出承诺如下：

1、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及时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二

个交易日内公告。

3、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12个月内，公

司未进行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4、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六、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审批程序合规有效。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

具体实施安排，公司将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

响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和项目进度，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公司本次使

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投

向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34,000万元（含本数，其中非公

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4,000万元，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不超过1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要求，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将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

经审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

风险投资，并承诺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不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

象提供财务资助。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34,000万元（含本数，其中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4,000万

元，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不超过1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亮股份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同时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海亮股份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

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本次闲置募

集资金使用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同意海亮股份使用不超过134,000万元（含本数，其中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14,000万元，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不超过1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10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股份” 或“公司” ） 于 2019年11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海亮股份此次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对子公司重庆海亮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海亮” ）、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海亮” ）、海亮铜业得克萨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州海亮” ）、海亮奥托铜管（泰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泰国海亮” ）和香港海亮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海亮” ）的增资。 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943号）核准，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31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5,000万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12,

841.14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11月27日出具的

大信专审字[2019]第4-00133号《验证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年产17万吨铜及铜合金棒材建设项目（一期项目）” 、“年产7

万吨空调制冷用铜及铜合金精密无缝管智能化制造项目” 、“扩建年产5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信息

化生产线项目” 、“有色金属材料深（精）加工项目（一期）” 、“年产6万吨空调制冷管智能化生产线项

目” 、“年产3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智能制造项目” 和“补流还贷项目” 。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以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15,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1

年产17万吨铜及铜合金棒材建设项目（一期

项目）

浙江17万吨铜棒项目 57,200.00 57,200.00

2

年产7万吨空调制冷用铜及铜合金精密无缝

管智能化制造项目

浙江7万吨铜管项目 32,800.00 32,800.00

3

扩建年产5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信息

化生产线项目

上海5万吨铜管项目 27,000.00 25,500.00

4 有色金属材料深（精）加工项目（一期） 重庆3万吨铜管项目 50,000.00 21,000.00

5 年产6万吨空调制冷管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美国新建6万吨铜管项目 115,000.00 115,000.00

6

年产3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智能制造

项目

泰国3万吨铜管项目 21,013.00 21,013.00

7 补流还贷项目 - 42,487.00 42,487.00

合计 - 345,500.00 315,000.00

三、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2019�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 为推进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扩建年产5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信息化生产线项

目” 、“有色金属材料深（精）加工项目（一期）” 、“年产6万吨空调制冷管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和“年产3

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智能制造项目” 的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向全资子公司

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海亮” ）、重庆海亮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海亮” ）、海

亮铜业得克萨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州海亮” ）和海亮奥托铜管（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

海亮” ）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和建设。 本次增资的增资金额、出资方式和资金来源情况如

下：

（一）上海海亮

上海海亮注册资本为4,630万美元。 公司拟出资23,500万元人民币（实际美元注册资本增加数以增

资当日汇率为准）增加其注册资本，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资金来源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募集资金。

（二） 重庆海亮

重庆海亮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拟出资21,000万元人民币增加其注册资本，增资完成

后，重庆海亮注册资本将增至31,00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资金来源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三） 得州海亮

得州海亮注册资本为100万美元。海亮股份通过香港海亮控股有限公司最终增资至得州海亮。本次增

资金额为115,000万元人民币（实际美元注册资本增加数以增资当日汇率为准），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

资金来源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四）泰国海亮

泰国海亮注册资本为50,000万泰铢。 海亮股份通过对泰国海亮的母公司香港海亮铜贸易有限公司

增资后，由香港海亮铜贸易有限公司对泰国海亮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金额为21,013万元人民币（实际泰

铢注册资本增加数以增资当日汇率为准），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资金来源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募集资金。

上述增资主体均为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100%股权，故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一）上海海亮

1、企业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年7月19日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新四平公路2688号

法定代表人 陈东

注册资本 4,630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8061015H

经营范围

生产有色金属复合材料、新型合金材料，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与上述产品同类商品、金属材料

（钢材、贵金属、稀有金属除外）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金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2、企业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385,726.07 260,636.97

负债总额（万元） 294,547.70 184,598.33

净资产（万元） 91,178.37 76,038.64

项目

2019年1-9月份

（未经审计）

2018年度

（已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966,434.50 2,102,563.01

营业利润（万元） 17,906.61 17,966.86

净利润（万元） 15,139.73 12,932.67

3、股权结构：增资前后，公司均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海亮 100%的股权。

（二） 重庆海亮

1、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重庆海亮铜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2月26日

住所 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郭坝村芋河沟安居房小区2-7地块1号楼

法定代表人 蒋利荣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6MA5YRGWU7M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铜管、铜排、铜板带、铜箔及铜合金制品；有色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

2、企业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34,018.82 10,583.97

负债总额（万元） 23,649.57 414.59

净资产（万元） 10,369.25 10,169.38

项目

2019年1-9月份

（未经审计）

2018年度

（已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9,164.19 0.00

营业利润（万元） 220.19 -242.80

净利润（万元） 199.87 169.38

3、股权结构：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重庆海亮 100%的股权。

（三）得州海亮

1、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海亮铜业得克萨斯有限公司（Hailiang�Copper�Texas�Inc）

成立日期 2018年10月19日

住所 5000�I-10�West,�Sealy�TX�77474

法定代表人 王虎

注册资本 100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紫铜管、紫铜管件、黄铜管、黄铜管件、铜棒的生产及销售。

2、企业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31,830.86 31,008.50

负债总额（万元） 538.98 740.01

净资产（万元） 31,291.88 30,268.49

项目

2019年1-9月份

（未经审计）

2018年度

（已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1,256.17 58.62

营业利润（万元） 122.90 1.74

净利润（万元） 97.09 1.74

3、股权结构：增资前后，公司均间接或直接持有得州海亮 100%的股权。

（四）泰国海亮

1、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海亮奥托铜管（泰国）有限公司（LOYAL�HAILIANG�COPPER�(THAILAND)�CO.,�LTD.）

成立日期 1999年10月26日

住所 泰国北柳府班坡县森普达区西索吞路3组102号

法定代表人 吴长明

注册资本 50,000万泰铢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为本地和出口客户提供高性能无缝的空调制冷管

2、企业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87,823.01 93,751.07

负债总额（万元） 58,151.80 71,636.22

净资产（万元） 29,671.21 22,114.85

项目

2019年1-9月份

（未经审计）

2018年度

（已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194,900.79 230,194.32

营业利润（万元） 5,999.45 4,267.11

净利润（万元） 5,007.36 3,436.05

3、股权结构：增资前后，公司均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海亮 100%的股权。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系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目的为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增

资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具体需要，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也不会

对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增资完成后，全资子公司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有助于全资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募集资

金，不会对公司现有财务结构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本次增资后募集资金管理

上述全资子公司将设立募集资金专户，本次增资的增资款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未经批准，不

得用于其他用途。 公司及上述全资子公司、保荐机构和开户银行将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上述几家下属子公司增资是基于目的为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

的顺利实施。

2、本次增资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具体需要，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

内容，也不会对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3、本次增资完成后，全资子公司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全资子公司的经

营发展和长远规划。

4、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不会对公司现有财务结构及经营状况产

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5、经审查，本次增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上述几家下属子公司进行增资。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上述几家下属子公司增资事项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本次增资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具体需要，未改变

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也不会对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增资完成后，全资子公

司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全资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 本次增资的资

金来源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不会对公司现有财务结构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上述几家下属子公司进行增资。

（三）保荐机构意见

海亮股份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的事项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海亮股份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公司子公司上海海亮、重庆海

亮、得州海亮和泰国海亮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本次增资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子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海亮股份此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上海海亮、重庆海亮、得州海亮和泰

国海亮的增资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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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有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9年11月28日，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股份”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102,627.08万元，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943号）核准，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31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5,000万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12,

841.14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11月27日出具的

大信专审字[2019]第4-00133号《验证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15,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1

年产17万吨铜及铜合金棒材建设项目（一期

项目）

浙江17万吨铜棒项目 57,200.00 57,200.00

2

年产7万吨空调制冷用铜及铜合金精密无缝

管智能化制造项目

浙江7万吨铜管项目 32,800.00 32,800.00

3

扩建年产5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信息

化生产线项目

上海5万吨铜管项目 27,000.00 25,500.00

4 有色金属材料深（精）加工项目（一期） 重庆3万吨铜管项目 50,000.00 21,000.00

5 年产6万吨空调制冷管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美国新建6万吨铜管项目 115,000.00 115,000.00

6

年产3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智能制造

项目

泰国3万吨铜管项目 21,013.00 21,013.00

7 补流还贷项目 - 42,487.00 42,487.00

合计 - 345,500.00 315,000.00

（二） 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拟置换情况

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公司以

自有资金对募投项目进行了前期投入，截至2019年10月31日，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资项目的实

际投资额为人民币102,627.0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称 置换金额

1 年产17万吨铜及铜合金棒材建设项目（一期项目） 浙江17万吨铜棒项目 28,071.66

2

年产7万吨空调制冷用铜及铜合金精密无缝管智能化

制造项目

浙江7万吨铜管项目 2,632.07

3

扩建年产5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信息化生产线

项目

上海5万吨铜管项目 12,560.87

4 有色金属材料深（精）加工项目（一期） 重庆3万吨铜管项目 17,034.08

5 年产6万吨空调制冷管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美国新建6万吨铜管项目 32,509.24

6 年产3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智能制造项目 泰国3万吨铜管项目 9,819.16

7 补流还贷项目 - -

合计 - 102,627.08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1、根据 2018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海亮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43号）核准，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公司自筹资金；

2、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专审字[2019]第4-00134号《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的审核，截至 2019年10月31日止，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102,627.08万元。

3、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指引的规定，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102,627.08万元。

4、本次实施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有资金符合发行申请文件的内容，且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少于6个月。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审批程序合规有效。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对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进行置换，置换募集资金总额为102,627.08万元。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资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大

信专审字[2019]第4-00134号鉴证报告。

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公司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 且该置换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海亮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102,627.08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

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亮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同意的意见，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审议程

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海亮股份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公司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海亮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有资金事项， 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海亮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的事项。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19]第4-00134）；

5、《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

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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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及签署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9年11月28日，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亮股份” ）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及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开立公

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943号）核准，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31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5,000万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12,

841.14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11月27日出具的

大信专审字[2019]第4-00133号《验证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账户开立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及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该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仅用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行 账 号 项 目

1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支行

1211025329201906

043

年产17万吨铜及铜合金棒材建设项目

（一期项目）

2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0000040524967687

9

年产7万吨空调制冷用铜及铜合金精密

无缝管智能化制造项目

3

上海海亮铜业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支行

1211025329201925

352

扩建年产5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

信息化生产线项目

4

重庆海亮铜业有限

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市分行

9330020100378888

89

有色金属材料深（精）加工项目（一期）

5

海亮铜业得克萨斯

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NRA372847USD00

001

年产6万吨空调制冷管智能化生产线项

目（注1）

6

海亮奥托铜管（泰

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

015-177744-055

年产3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智能

制造项目（注2）

7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0000040524676266

0

补流还贷项目

备注：“注1” 、“注2” 两个项目的实施主体均为海亮股份的境外子公司，为保障该募投项目的顺利实

施，海亮股份需要使用募集资金对其进行增资，因此同意公司分别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设账户作为融资主体的募集资金专户，同时公司与

得州海亮、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以及公司与泰国海亮、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需

要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重

庆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海亮铜业得克萨斯有限公司（以下统称“甲方”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

人）（以下简称“丙方”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行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

下统称“乙方”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四、协议主要条款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专户仅用于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方和乙方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

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检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甲

方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制度，妥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建立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账记录

（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据、银行划款凭证、公司记账凭证等内容）。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蒋勇、程晓鑫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1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1,000万元或者

募集资金净额的5%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甲方应尽快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

且应当自本协议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与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及广发证券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并及时公告。

9、本协议自甲方、乙方、丙方三方或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2020年12月31日）后失效。

四、备查文件

经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